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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茂名实华东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于 2005 年 01 月 28 日在茂名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住所：茂名市官渡路 162

号，法定代表人：曹光明，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零伍佰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主要经营范围包括生产、销售液化石油

气、丙烷、丙烯、戊烷、正丁烷、环戊烷、异丁烷、溶剂油[闭杯闪点≤60℃]；生产、销售聚丙烯；生产、销售塑料制品、编织袋、塑料桶、

塑料罐、塑料改性产品、铁桶、铁罐（仅限分公司生产）。销售：化工产品。为配合茂名实华东成化工有限公司的发展需要，拟在特种白油

厂北站罐区将原有常压卧罐罐 15、16、17、18（4x100m
3
）拆除，在原址新建 4 个丙烯 100m

3
丙烯卧罐。该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 日取得由茂

名市茂南区科工贸商务局核发的《广东省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项目编号：190902266930001）。

根据《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监总局令第 45 号，安监总局令第 79 号修订）第四十三条规定，本项目属于危险化

学品改建项目。同时，根据《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监总局令第 45 号，安监总局令第 79 号修订）第八条、《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国务院令第 645 号修正）以及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

督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粤安监管三[2017]19 号）等文件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

价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因此该公司委托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限公司（以下简称“劳安公司”）对本项目进行安全评价工作。

（2）项目评价结论

综上所述，茂名实华东成化工有限公司液化石油气储罐升级改造项目选址规划、总平面布置等安全条件和工艺技术、安全设施、公用工

程及建构筑物内外部的安全距离等安全生产条件符合囯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规定要求。建设项目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建成

后其危险程度是可以接受的，其安全是可控的，符合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对安全条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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